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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協商延後退休年齡 

審核作業要點 

115年06月09日114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工友)依勞

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作業，依本要點辦理。 

二、本校因業務需要，得與即將年滿六十五歲有意願繼續任職之工友協商延後退休年

齡，有意願之用人單位或工友，應自工友年滿六十五歲之日或前次協商延後退休

屆滿日前三個月起至前二個月止提出申請(若該月無相當日者，以該月末日計算)，

逾規定起迄日期未及時申請者，不予受理。 

三、延後退休年齡以工友滿六十五歲之日為基準，原則每次最長以延後一年為限，至

多延後至滿七十歲之當日止，若未再次申請延後退休或申請未獲同意，則依原契

約書之延後退休期限為退休生效日，並依規定辦理退休。 

四、本校應組成協商延後退休審核小組（以下簡稱審核小組），小組成員七人，以副校

長為召集人，其他成員包含主任秘書、總務長、人事室主任、事務組長、工友服

務直屬單位主管及專家學者，經成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成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五、協商延後退休案件，應由審核小組召開會議，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核，過程中涉及

個人隱私部分應予保密： 

(一)機關業務推動需要：該工作所須具備技術專長具稀少性、機敏性，致機關難以

羅致接替人選或尚有經驗傳承之需；或工作地點位於偏遠或交通不便之處，致

遴員不易。 

(二)有無其他替代措施：該工作確實無法透過工作重新分配、委外化、資訊化、流

程簡化、運用志工及職員自我服務等替代措施辦理。 

(三)個人工作績效表現：該協商延後退休人員過去個人工作績效表現必須優良（例

如年終考核成績、服務滿意情形、獎懲、出勤紀錄、工作態度或有具體優良事

蹟等）。 

(四)個人體能健康情形：該協商延後退休人員之身心體能狀況確仍足以勝任工作。 

(五)本校財務預算考量：本校相關經費足以支應延後退休期間之薪資與相關人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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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六)延後退休年齡：是否同意所請之擬延退日期。。 

六、經審核小組決議同意，經簽奉校長核可，本校與工友簽署延後退休契約書(一式二

份)，於契約書用印後，合意始為生效。 

七、協商合意延長退休年齡後，因情事變更，工友無法服務至原訂延後退休年齡者，

應主動於預計退休生效日前三個月提出退休申請。 

八、本校與工友協商合意延後退休年齡之案件，應報教育部備查；未協商合意者，依

勞動基準法、工友管理要點退休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核定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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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協商延後退休年齡 

審核作業要點流程圖 

作業機關 作業流程 說明 

教育部 

 依教育部114年1月13日臺
教秘(一)字第1140002554
號函辦理。 

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 

  

教育部 

  

本校組成審核小組 

報主管機關備查 

審核小組就審核事項 
進行審核 

依退休規定辦理 

不同意 

教育部授權本校訂定協商審核作業要點 

協商工友延後退休案件 

教育部定期將延後退休人數函
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同意 

工友簽署契約書 

書

書 

 

奉校長核示 

契約書用印生效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審核作業要點第二點 

審核作業要點第四點 

 

審核作業要點第五點 

 

審核作業要點第六點 

 

審核作業要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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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與工友（含技工、駕駛） 

協商延後退休案件申請表 

勞工基本資料  

服務單位 

 

人員類別 

□ 工友 

□ 技工 

□ 駕駛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年__月__日 

屆齡退休日期 

(滿65歲) 
民國___年__月__日 

擬延後退休日期 民國___年__月__日 

至遲屆齡 

退休日期 
民國___年__月__日 

工作內容 

 

延後退休事由 

 

檢附文件 

□ 健康聲明書 
□ 近5年績優表現證明 

□ 近5年出缺勤紀錄 

□ 其他： 

申請人：                       申請日期：民國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說明：有意願之用人單位或工友，應自工友年滿六十五歲之日或前次協商延後退休屆滿日前三個月起至前二個月止提出

申請(若該月無相當日者，以該月末日計算)，逾規定起迄日期未及時申請者，不予受理。延後退休年齡以工友滿

六十五歲之日為基準，原則每次最長以延後一年為限，至多延後至滿七十歲之當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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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友(含技工、駕駛)申請延後退休年齡健康聲明書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職稱 □工友□技工□駕駛 

單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女 □其他 年齡  

健 康 紀 錄 調 查 表 (請 勾 選) 

一、近期是否有醫療、處方用藥的情況？(如：氣喘、糖尿病、癲癇、心臟疾病…等) 

□是，請說明： 

□否 

二、過去兩年內是否曾因健康檢查情形異常而被醫生建議接受專業治療？ 

□是，請說明： 

□否 
三、是否有任何家族性遺傳疾病或法定傳染疾病？(如：心臟病、高血壓、肝炎、肺結核…等) 

□是，請說明： 

□否 

四、個人疾病史：請勾選本人曾患過的疾病 

□ 1.無 □ 2.癲癇 □ 3.腎臟病 □ 4.關節炎 □ 5.血友病 □ 6.癌症 

□ 7.紅斑性狼瘡 □ 8.海洋性貧血 □ 9.重大手術名稱： 

□ 10.其他： 

五、心理或精神疾病: 

□ 1.情緒障礙 □ 2.抑鬱症 □ 3.躁鬱症 

□ 4.其他或成隱症名稱： 

若有上述特殊疾病尚未痊癒或仍在治療中，請主動告知並提供就診病歷摘要，以作為參考。 

□領有重大傷病證明卡，類別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類別  等級：□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六、自我健康評估 

1.過去一個月，一般來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2.過去一個月，一般來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心理健康是？□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上開欄位所載之聲明事項均經本人確認且據實說明。如有故意隱匿、遺漏或為不實說明，本人願自行

負擔法律責任，絕無異議。 

聲明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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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與工友（含技工、駕駛） 

協商延後退休案件審核表 
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日 

服務單位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人員類別 

□工友 

□技工 

□駕駛 

服務
年資 

年   月 

屆齡退休日期
(滿65歲) 

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至遲屆齡 
退休日期 

民國___年___月 16日 

延退次數      次 
擬延後 
退休年齡 

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工作內容  

延後退 
休事由 

 

審核項目 審核內容 備註 

機關業務推動需要 

確有業務推動需要： 
1.該工作所須具備技術專長具稀少性，致機關難以羅致接替人選
或尚有經驗傳承之需。 

2.該工作具機敏性，致機關難以羅致接替人選。 
3.該工作地點位於偏遠或交通不便之處，致遴員不易。 

 
 

有無其他替代措施 
該工作確實無法透過工作重新分配、委外化、資訊化、流程簡
化、運用志工及職員自我服務等替代措施辦理。 

 
 

個人工作績效表現 
該員過去個人工作績效表現優良（例如年終考核成績、服務滿意
情形、獎懲、出勤紀錄、工作態度或有具體優良事蹟等）。 

 
 

個人體能健康情形 該員身心體能狀況確仍足以勝任工作。 
 
 

財務預算考量 本校相關經費足以支應延後退休期間之薪資與相關人事費用。  

延後退休年齡 是否同意所請之擬延退年齡。  

審 核 結 果  

□同意。 
□不同意。 

小組成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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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退休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甲方（雇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乙方（勞工）：________________  

第一條 契約目的 

甲乙雙方基於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為延後乙方屆齡退休年齡，特訂立本

契約(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以資遵守。 

第二條 延後退休年齡 

乙方原屆齡退休年齡為 65 歲(民國＿＿年＿＿月＿＿日)，雙方同意延後至 

____歲____月，退休生效日為民國＿＿年＿＿月＿＿日。 

第三條 契約期間 

本契約自雙方簽章起生效，至延後退休年齡屆滿之日止。 

第四條 勞動條件 

乙方於延後退休期間，勞動條件（薪資、福利、休假等）原則上依照現行規

定辦理。 

第五條 契約終止 

若乙方因健康或其他重大原因無法繼續工作，乙方得依本校與工友(含技工、

駕駛)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審核作業要點申請提前退休。 

第六條 其他約定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立約人簽章： 

甲方（雇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代表人：  

乙方（勞工）：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 

民國____年＿＿月＿＿日 


